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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家族信托，设立阶段的涉税问题

实务中，除现金、不动产以外，股权及股份也是企业家及高净值人士考虑设立家族信
托比较关注的资产类型。

以股权设置家族信托，主要考虑赠与或交易等方式操作；以股票设置家族信托，主要
是交易过户以及非交易过户中的协议转让两种交易方式。这其中的涉税问题会存在差
异。

1、增值税

如果以股权设立家族信托，设立阶段不征收增值税。

如果以股票设立家族信托，委托人是个人，免征增值税；委托人中如果有企业（实务
中并不完全排除企业作为委托人之一）以持有的股票设立家族信托，按照金融商品转
让缴纳增值税。金融商品转让，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一般纳税
人适用税率为6%，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

2、印花税

转让股权的，转让方和受让方按股权转让价款的0.05%的税率征收印花税。

转让股票的，转让方按成交金额的0.1%缴纳印花税，证券交易无转让价格的，按照办
理过户登记手续时该证券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确定计税依据；无收盘价的，按照
证券面值计算确定计税依据。

3、个人所得税：

3.1 以非上市公司股权设立家族信托的个人所得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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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行税制，股权转让不仅包括股权出售、投资、抵债，上述方式以外的其他股权
转移行为，也视为股权转让。个人将股权设立家族信托，涉及到股权变更，属于股权
转让，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委托人以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财
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无明确收入或收入明显偏低等情形，税
务机关有权核定收入。

3.2以上市公司股票设立家族信托的个人所得税问题

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流通股，目前是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转让限售股的，以每次限售股转让收入，减除股票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余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税率为20%。限售股原值，是指限售股买入时的买入价及按照规定缴
纳的有关费用。合理税费，是指转让限售股过程中发生的印花税、佣金、过户费等与
交易相关的税费。如果纳税人未能提供完整、真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的，不能准确计
算限售股原值的，主管税务机关一律按限售股转让收入的15%核定限售股原值及合理
税费。

02 存续阶段

家族信托存续阶段的涉税问题，大部分并非家族信托特有，或者说并不是因为设立家
族信托而额外增加的税负。如果委托人自己持有和运营相关财产，也会存在相关税务
问题。这里的主要区别是，委托人作为个人与作为企业的受托人，在部分税种的计税
方法和税收优惠上会存在区别。

家族信托存续期间，根据信托财产的类别及运营方式的不同，存在不同的涉税问题。
家族信托存续阶段的涉税问题，主要是持有和运营信托财产的涉税问题。

在这段时间内，信托财产登记在受托人名下，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持有信托财产，可
以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按照信托文件约定的管理方式实现财产的盈利。在这段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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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信托财产产生的收益、费用或损失都由受托人收取或承担。在名义上，受托人是
信托财产收益的取得者，我国并没有按照信托的经济实质，对实际信托利益享有者征
税。

谁应该为信托财产分配的利益交税呢？目前对于信托相关的征税规则还不够完善，仅
有财税（2006）5号文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对信贷资
产证券化业务所涉信托收益进行了规定，但这也是仅限于企业所得税的处理层面。家
族信托的受益人能否参照并适用这个规定，在实践中还是存在疑问的。

财税（2006）5号文规定，对于信托取得的相关收益要秉承单次征税和当年不分配征
税的原则。啥意思呢？

如果在信托项目收益取得当年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收益分配，信托公司不征收企业所
得税，信托项目的收益所得归属于投资人，对投资人征收税款。

如果相关收益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没有对机构投资者进行分配，而是由受托人在名义上
持有了收益，税务机关则对受托人就相关收益征收税款。征收税款之后，受托人再收
益分配给了机构投资者，就不再对机构投资者征税。

但在现行税制的框架下，仍然存在着令人困扰的问题。受托人持有信托收益，如果税
务机关向受托人征税，那受托人究竟是扣缴义务人还是实际纳税人？

如果信托的受托人是扣缴义务人，只有个人是纳税主体时，才需要由扣缴义务人代扣
代缴。如果信托受益人是机构投资者，即企业时，就不存在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就
会与税法规定产生冲突。如果受托人是以实际纳税人的身份，就面临着更大的问题了
，受托人所持有的信托收益应该属于受托人的财产。但信托收益实际并不属于受托人
，信托受益人才是收益的实际享有者，受托人只是暂时持有信托收益。在目前的情况
下，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取得信托财产的收益时，并不会就该信托的收益缴纳企业
所得税。

另一方面，受托人在获得信托财产的收益后，如果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已经达到了
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的条件，受托人以货币或非货币的方式分配给受益人。受益人
是否有就所得的信托利益缴纳所得税呢？根据现行的规则，只有信托受益人是法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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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组织，受益人取得的信托利益属于企业应纳税所得，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例如
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持有某境内居民企业的股权，境内居民企业股权分红所得，并
不是信托公司的所得，信托公司只是作为受托人身份持有股权分红所得。来自于境内
居民企业股权分红所得，在分配给信托受益人时，如果信托受益人也是境内居民企业
，是否适用境内居民企业向境内居民企业进行股权分红免征企业所得税的规则呢？税
务规则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加以明确规定。

另一种情况，如果信托受益人是自然人，受益人取得了家族信托分配利益，是否征税
？如何征税呢？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自然人取得的收入和所得，如果不属
于《个人所得税法》所列举的九类应纳税所得范围，也没有税务主管部门对个人所得
作出另行的规定，那么这种收入就不属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信托利益所得在个
人所得的九类应纳税所得中没有列举。从受益人取得信托收益的被动性和所得性质考
量，与信托利益比较相近的所得类型是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与偶然所得。但是根据
现有规则，并不能直接得出信托收益所得可以归入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与偶然所得
的类型当中，财税务主管部门也没有对信托收益的性质进行定性。

在信托存续期间，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在向信托受益人（自然人）进行信托利益分配
支付时，信托公司一般不需要进行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税务机关对受益人取得的
信托利益所得是否征税，有的税务机关是接受纳税人申报缴税，有的是拒绝不接受，
但更多的是在纠结信托利益应该如何进行税务处理。税务机关目前的规定不明朗，态
度不一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如果信托受益人确实要对信托分配利益缴纳税款，
我个人认为应当归入《个人所得税法》中的“偶然所得”类型，缴纳个人所得税。

03 分配阶段

 家族信托受益人能够依据信托文件取得信托利益，是委托人和受益人最为关注的事项
之一，那么，信托受益人在分配阶段是否缴纳相关税费，自然是各方在设立家族信托
应当了解的主要事项，也是信托结构应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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